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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姚建华

关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
D3JS202411070004 信访件的调查处理报告

一、交办的信访事项

举报内容：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兴阳村扬中市宏飞镀业有

限公司，离居民区仅 30 米。1、噪声污染严重，散发酸臭味；2、

电镀污水经过整改仍有排污管道伸入向阳河（河道水位较低时可

以看到），向阳河平时发黑发臭；3、该厂建设于基本农田上，

属于违法用地，利用江苏佳言电器有限公司取得一类工业用地使

用权，从事电镀生产，佳言电器没有任何环保手续。

交办件编号：D3JS202411070004

承办单位：扬中市人民政府

包案领导：姚建华 扬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交办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8 日

反馈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11 日

二、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

（一）企业名称：扬中市宏飞镀业有限公司

企业地址：扬中市三茅镇朝阳村（现兴阳村 1358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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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1182703964084K

扬中市宏飞镀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

加工，2021 年 7 月 29日，该公司金属表面处理提标改造项目通

过镇江市扬中生态环境局审批（扬环审〔2021〕70 号），2022

年 3 月 29 日完成环境保护自主验收，2021 年 10月 20 日申领了

排污许可证，登记编号 91321182703964084k001P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10月 19 日。

生产经营范围：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；普通货物（不

含危险品）道路运输。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；产业用纺织制成

品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

生产工艺：工件上挂－除油（酸性/碱性）－水洗－除氧化

皮（酸洗）－水洗－电解除油（碱性）－水洗－预镀金属－电镀

金属－水洗－钝化－水洗－热纯水洗－烘干－下挂。

产排污环节：电镀工艺中产生废水。

污染物防治设施：含镍、含氰、含铜、含锡等电镀废水经混

凝、絮凝池沉淀、板框压滤等处理工艺，达标后接管排放至扬中

市碧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。

生产经营现状：正常生产。

（二）企业名称：江苏佳言电气有限公司

企业地址：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兴阳村 1358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1182MA22AYAQ69

该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日领取营业执照，桥架、母线、环

保型中压气体的绝缘开关柜加工制造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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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环评审批（扬环审〔2020〕82号）。

生产经营范围：机械电气设备制造；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等。

生产经营现状：公司项目未建设，厂房出租给扬中市宏飞镀

业有限公司使用。

三、调查核实情况

问题一：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兴阳村扬中市宏飞镀业有限

公司，离居民区仅 30 米。

属实。据测距仪实测，扬中市宏飞镀业有限公司厂界距离最

近居民区约 13 米，车间距离最近居民区约 27米。根据该公司环

评报告（扬环审〔2021〕70 号）要求，该项目无需设置卫生防

护距离。

问题二：噪声污染严重，散发酸臭味。

不属实。经现场检查，该公司生产时配套建设的废气治理设

施运行正常，通过调阅企业废气治理设施在线监控数据和 2024

年 1 至 10 月废气、1 至 4 季度噪声检测报告，均未发现数据异

常现象，现实中不存在噪声污染和散发酸臭味的问题。

问题三：电镀污水经过整改仍有排污管道伸入向阳河（河道

水位较低时可以看到），向阳河平时发黑发臭。

部分属实。扬中市宏飞镀业有限公司已雨污分流，向阳河内

排放管道实为企业按排污许可证要求设置的雨水排放口（坐标 1

19°48′，32°16′），汇入向阳河（坐标 119°48′，32°16′），并安

装 PH、SS 在线监控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。工业废水和初期雨水

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（综合排口坐标 119°48′52.16″，32°16′

44.47″）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，并安装在线监测监控与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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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联网。现场调阅 2024 年 1 至 10 月废水自行监测报告，均未

发现数据异常现象。公司生活污水经三格式化粪池预处理后，接

入市政污水管网。11 月 4 日，镇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（镇江市

辐射环境监测站）对向阳河水质现场采样监测，监测报告显示未

检出锌、镍、六价铬、铜 4 项重金属指标，pH 值、化学需氧量、

氨氮、总磷 4 项指标浓度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

38-2002）Ⅱ类水要求。此外，向阳河水 2024 年 3、4 月份，曾

因连续一个多月降雨，支流支浜和沟渠长期积存的河水排入向阳

河，出现水质波动情况。经过治理，目前水质已稳定达标。

问题四：该厂建设于基本农田上，属于违法用地，利用江苏

佳言电器有限公司取得一类工业用地使用权，从事电镀生产。

部分属实。江苏佳言电气有限公司厂区共占地 28580.96 ㎡，

该地块于 2018 年 1 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办理了征转用

手续（苏政地〔2018〕49 号），该宗地审批不涉及永久基本农

田。江苏佳言电气有限公司通过挂牌出让取得该宗地使用权，并

于 2022 年办理了该宗地的不动产权证，证号为苏〔2022〕扬中

市不动产权第 0000640号（独用土地面积 12033.05㎡）、苏〔2022〕

扬中市不动产权第 0000641 号（独用土地面积 16547.91 ㎡），

合计面积 28580.96 ㎡。2021 年 6 月 28日，扬中市宏飞镀业有限

公司与江苏佳言电气有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，从事电镀生产，

合同期限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31 年 7 月 31 日。

问题五：佳言电器没有任何环保手续。

不属实。江苏佳言电气有限公司桥架、母线、环保型中压气

体的绝缘开关柜加工制造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通过环评审



- 5 -

批（扬环审〔2020〕82 号），公司未建设项目，厂房出租给扬

中市宏飞镀业有限公司使用。不存在没有环保手续的情况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向阳河雨季曾出现过水质波动。

五、处理整改情况

1. 严格落实河长制制度，做好向阳河河道日常巡查和保洁

工作，加强向阳河支流支浜和沟渠排水管理，持续改善河道水质。

2. 办结目标：严格落实河长制制度，确保向阳河水质持续

改善。
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2024 年 11 月 6 日，扬中市人民政府主要、分管负责同志赴

扬中市宏飞镀业有限公司及向阳河进行现场调查核实，要求积极

妥善做好信访件办理工作。

该信访件已办结。

扬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1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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